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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2〕65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
绩效经费拨款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校长办公会审议、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

院绩效经费拨款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2年 1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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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绩效经费拨款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优化校院两级绩效工资经费核拨，激发二级学院

（部）办学活力和内生动力，提高校院两级办学综合效益，根据

学校《校院两级绩效工资经费核拨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外院办〔2022〕

46 号，以下简称《核拨办法》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学校核拨绩效经费

学校核拨绩效经费包括课程供给绩效经费、学生绩效经费、

学科专业绩效经费、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和考核绩效经费等。

课程供给绩效经费和学生绩效经费占学校核拨绩效经费比

例控制在 70%左右，学科专业绩效经费、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和

考核绩效经费各占 10%左右。

（一）课程供给绩效经费

课程供给绩效经费按学院课程供给当量乘以当量绩效经费

核拨，其中课程供给当量分为课程供给数（备课等）和课程供给

量（授课等），分别占课程供给绩效经费的 20%和 80%左右，课

程供给数当量绩效经费标准一般在 800 元/学分左右，课程供给

量当量绩效经费标准一般在 85元/课时左右。

对于课程供给质量较高的一流课程，国家级一流课程供给数

当量绩效经费标准按不低于 1200元/学分确定，省级一流课程供

给数当量绩效经费标准按不低于 1000元/学分确定。

对于教授直接参与课程供给的学院，按照每个教授 20000元

的标准核拨绩效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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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绩效经费

学生绩效经费按学院学生数乘以生均绩效经费核拨，学院学

生数按照结算当年年末数确定，生均绩效经费按照学生绩效经费

总量确定，标准一般在 1200元/生左右。

公共教学单位学生绩效经费标准，按照非公共教学单位学生

绩效经费平均数的 20%确定。

（三）学科专业绩效经费

学科专业绩效经费按学院学科专业基准分乘以基准分绩效

经费核拨，学院学科专业基准分执行《核拨办法》中有关规定，

按照专业建设（基础分）+学科建设（附加分）+专业建设（附加

分）确定，基准分绩效经费按照学科专业绩效经费总量确定，标

准一般不低于 1250元/点。

（四）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

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根据学校高层次科研成果、高层次教学

成果计分办法核拨。

（五）考核绩效经费

考核绩效经费依据《二级学院（部）年度绩效考核办法》（浙

外院〔2019〕55 号）确定的考核结果分类分档核拨。根据考核

指标体系，分为公共教学单位和非公共教学单位等两类；根据考

核结果，分为第一档次（前 20%）、第二档次（20%-80%）、第

三档次（后 20%）等三档。

学院考核绩效经费按考核绩效经费人均水平乘以考核系数

再乘以年末人数核拨，考核绩效经费人均水平按照考核绩效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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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确定，标准一般在 9000元/人左右，考核系数依据考核结果

（第一档次、第二档次、第三档次）分别为 1.3，1.0，0.7。

二、自筹绩效经费（额度）

自筹绩效经费额度主要依据《社会服务与合作管理办法》（浙

外院〔2021〕48号）及相关补充规定确定。

对于创收收入高的学院，可另向学校申请自筹绩效经费额

度。学校根据当年绩效工资总量，以学院对学校贡献为依据，在

不超过二级学院（部）奖励性绩效工资人均水平的 2.5倍，核定

自筹绩效经费额度。

三、其他专项绩效经费

其他专项绩效经费根据专项奖励情况、学院目标任务完成情

况等核拨，主要包括教学科研机构领导班子考核结果优秀奖、年

度考核重大突破奖等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细则未尽事宜由学校绩效工资分配工作领导小组讨

论，学校会议研究决定。

（二）本细则自 2022 年度起施行，学校其他文件规定中与

本办法相抵触的内容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与上级文件精神不

符的，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。

（三）本细则由教工部、人事处，学工部、学生处，战略处，

教务处，科研处、学科办，计财处，合作处等单位解释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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